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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城乡建设档案利用规定

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城乡建设档案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）利

用工作，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、建设和管理活动中的作用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青岛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，结合本市城建档案管理工作实际，制定本

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青岛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城建档案的

利用工作。单位和个人利用城建档案应遵循本规定。

第三条 市、区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

政区域内的城乡建设档案工作，具体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承担。

第四条 城建档案利用是指对档案的阅览、摘录和复制。

第五条 单位持有介绍信，个人持有身份证等合法证明，可

以利用已开放的城建档案。档案利用者提交的单位介绍信应当载

明利用者单位、姓名及身份证号、利用目的和范围等并加盖单位

公章。

第六条 下列城建档案不向社会开放，实行控制利用。
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、国家安全、公共

安全、经济安全的城建档案。

（二）与移交、捐献、寄存城建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另有约定的。

第七条 申请利用未开放城建档案，应提供第五条合法证明

以及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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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筑物所有权人：利用其取得所有权的建筑物档案，

应持有建筑物权属证明。委托他人查阅的，还应出具委托人授权

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件。

（二）物业公司或业主委员会：因小区改造、建设、维护需

要利用小区内建筑物和市政基础设施相关档案的，物业公司应当

提供物业管理合同及业主委员会介绍信，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应

由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出具介绍信；业主委员会还应当提供业主委

员会备案材料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以外的参建单位、个人：利用参建项目档案

中直接体现本单位签章、本人签名以外部分的城建档案，应当提

供建设单位介绍信。建设单位注销或变更名称的，应当提供建设

单位注销或变更材料。

（四）诉讼、仲裁当事人：因案件调查取证需要，利用其案

件所需档案的，应当提供注明查档内容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出具

的调查令或体现与所利用档案内容存在关联的受理案件通知书、

判决书、仲裁裁决书、调解书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起诉状。委托律

师利用的，还应当提供律师证、律所介绍信、当事人委托授权文

件。

（五）司法机关、纪检监察机关、党政机关、行使公共管理

职能的单位：应当提供立案文件或者利用档案必要性的文件。

（六）建设单位、科研单位：因工程建设、科学研究需利用

建设项目及其周边或者沿线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城市基础设施等城

建档案的，应出具项目审批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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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其它单位或个人：应当提供城建档案形成单位、移交

单位或产权单位同意利用的材料。

第八条 申请利用城建档案，应当办理档案利用登记手续。

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要严格查验利用人提供的材料，核验合格后，

按利用目的以适当数量和方式提供利用。

第九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提供社会利用的档案，应逐步实

现以复制件代替原件。

第十条 城建档案原件原则上不对外借出。建设单位因特殊

原因确需借用城建档案原件的，须提交介绍信、办理人身份证、

使用用途文件，提前预约并经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核验同意后可外

借原件。建设单位需做出承诺，及时完好归还城建档案原件。

第十一条 城建档案工作人员应忠于职守，严格执行档案利

用规定和程序，严格执行有关保密法律、法规。

第十二条 档案利用者查询利用档案时，应履行承诺的保密

义务。如有违反，按照违反保密义务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关法律责

任。

第十三条 涉密工程档案利用按照相关保密法律法规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2023年1月8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8

年 1 月 7 日。

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 年 12 月 8日印发


